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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向董事会报告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完善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治理，规范公司经

理层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行为，明确公司总经理对董事会责任，进一步规范工作

程序、严肃工作纪律，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章  报告内容及程序 

第三条  公司总经理主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公司董事会决议，

行使公司章程和《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总经理授权管理办法》规定

授予的职权，对公司董事会负责。 

第四条  公司总经理应定期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工作，并自觉接受公司董事会的

监督、检查。 

第五条  公司总经理应于公司董事会年度会议上以工作报告形式向公司董事会

汇报工作。汇报内容包括： 

（一）上一年度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  

（二）本年度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安排，包括经营管理思路、主要经营指标、

关键工作计划等； 

（三）公司董事会或总经理认为应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年度工作报告经公司党委会前置研究讨论、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

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第七条  总经理应每年至少向公司党委和公司董事会报告一次授权行权情况。 

第八条  公司董事会闭会期间，总经理应不定期向董事长汇报生产经营和资本

运作等日常工作。 

第三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公司总部证券部负责拟订、修订和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